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電梯使用管理要點
1、 目的：為鼓勵學生勤走樓梯、運動強身，且有效管理電梯，以達節約能源目的。
2、 電梯使用方式：
（1） 信實樓及謙敬樓：電梯內設有刷卡機，須持感應卡感應後，可啟動上下按鍵。
（2） 創新樓：電梯內設有刷卡機，1樓至6樓可直達往返，不需感應卡；若中途停靠須持感應卡，方可啟動上下按鍵。
3、 電使用人員及原則：
(1) 教職員工：電梯感應功能設定於識別證。
(2) 肢體障礙或重病學生：開學時向總務處申請，經學輔處健康中心審核後，由總務處發給感應卡，畢業或離校時繳回總務處。
(3) 受傷行動不便或身體不適的學生：可向總務處申請，經學輔處健康中心審核後，由總務處發給臨時感應卡，使用完畢繳回總務處。
4、 學生申請感應卡應繳交保證金新臺幣300元，歸還時憑卡退費，若有遺失或逾期未歸還者，沒收保證金並記警告乙次。每人補發以乙次為限。
5、 本要經點行政會報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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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電梯感應卡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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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身障生、受傷者申請會辦單位為學務處健康中心。
